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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7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
获悉，公安部近日发布了新制修订的
3个部门规章。其中，《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自 2022年 4
月 1日起实施，《机动车登记规定》自
2022年 5月 1日起实施。

据介绍，此次单独制定新的部门
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
理办法》，对记分管理制度进行了系
统调整和完善：一是推行学法减分措
施。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和相关知识学习且经考试合格，或者
参加公安交管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

公益活动，符合扣减记分条件的，可
以从已累计记分中扣减记分，一个记
分周期内最高可扣减 6分。

二是优化调整记分分值。在保
持对酒后驾驶、交通肇事致人伤亡后
逃逸、使用伪造变造牌证等严重妨碍
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管理力度的前
提下，降低了部分交通违法行为记分
分值，删除了驾车未放置检验标志、
保险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记分。

三是调整满分学习考试制度。
严格多次记满 12分驾驶人学习和考
试，对一个记分周期内多次记满 12
分的，延长学习时间，增加学习内容，
增加考试科目，对多次违法驾驶人加
强教育管理。

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小客车
登记全国“一证通办”……公安部回
应群众新要求新期待，推出 9项交管
便民利企新措施。

记者 27日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
获悉，此次公安部推出 9项交管便民
利企新措施，包括 3项便利车辆登记
新措施：推行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
验，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
办”，推行车辆信息变更“跨省通办”；
4项便利驾考领证新措施：推行大中

型客货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恢
复驾驶资格考试“跨省可办”，优化驾
驶证考试内容和项目，新增轻型牵引
挂车准驾车型；2项减证便民服务新
措施：推行申请资料和档案电子化，
推行部门信息联网共享核查。

公安部还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
管理机制，加强公安交管执法规范化
建设，对发现民警辅警和工作人员违
规办理机动车登记、参与驾驶人考试
作弊、参与买分卖分等问题的，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西安市公安局 27日发布通告称，
12月 27日 0时起，西安进一步提升
防控等级，实行最严格的社会面管控
措施，非疫情防控及民生保障车辆不
得上路，市民除参加核酸采样外，坚
持不出户、不聚集。

通告指出，市民要保持 24小时通
信畅通，积极配合防疫、公安人员，落
实入户采样、集中隔离、应急管控、现
场管制等措施，如拒不配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最高
可处行政拘留十日并处五百元罚款。

通告强调，向流调工作人员隐瞒
实情、虚构事实、故意躲藏，拒绝、阻
碍调查工作，造成传染病传播或有传
播风险，以及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将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凡扰乱核酸采样点现
场秩序，不按“采样位和等待位保持 2
米以上距离，排队人员之间保持 1米
以上距离”等相关规定，拒不服从防
疫、公安人员现场指挥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最高
可处行政拘留十日并处五百元罚款。

各大专院校、超市、便利店、农贸
市场、医疗机构、物流寄递场所等单
位，未按通告要求履行主体责任，造
成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及责

任人法律责任。
对其他拒不执行疫情防控决定

和命令、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
事、哄抬物价、阻碍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依法履行职责等违法行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通告要求，在社会面管控工作
中，相关工作人员要坚持以人为本，
积极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不得采取锁闭单元门等简单方式
进行管控。

记者从 27日下午召开的陕西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12月 26日 0至 24时，陕西报
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52例。12月 9
日至 12月 26日 24时，全省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 651例。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马光辉介绍，对于已经发生的点状暴
发，陕西已经快速采取了措施。随着
各项封控措施的升级和落实，在广大
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陕西力争用最
短的时间将社会面潜在风险降低。

目前，西安市已完成四轮核酸检
测，第四轮检测累计采样 1182.36万
人，已全部完成检测。西安市已于 27
日 12时启动了新一轮核酸检测，最
大限度发现社会面隐匿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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